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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D_96_E5_A4_A7_E7_c22_585687.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的开展，逐步建立适应中医药

事业发展需要的中医药继续教育制度，提高中医药专业技术

人员的素质，依据人事部颁发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暂行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是指对完

成中医药专业基础教育之后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实施的以

增新、补充、拓展和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主的教育活动。

通过继续教育使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创

造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保持高尚的医德医风，适应科学技

术和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第三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的对象，是

已受聘初级（师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正在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的各类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第四条 参加和接受中医药

继续教育，是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章 组

织管理 第五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实行分级管理。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在国家继续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全行业中医药

继续教育的宏观管理，根据国家继续教育法规和政策，结合

行业实际，制定中医药继续教育法规和政策，确定中医药继

续教育发展目标，编制发展规划。 地方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

负责本地区中医药继续教育的管理，制定本地区中医药继续

教育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条 建立国家和省（自治区、直

辖市）两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分别管理和指导全国和

本地区的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 第七条 全国中医药继续教育

委员会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管理和指导全国中医



药继续教育工作。其职能是： 1.研究我国中医药继续教育的

政策，并提出建议； 2.研究和提出我国中医药继续教育的规

划方案； 3.负责制订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认可标准和学分

授予标准； 4.负责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及其主办单位

和学分的审批； 5.定期公布已认可的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

项目及其单位名单； 6.负责全国中医药继续教育基地的审批

； 7.组织全国中医药继续教育文字教材和声像教材的编辑及

出版工作； 8.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工

作和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进行检查、指导和评价。 第八条 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在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中医药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管理和指导本地

区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其职能是： 1.研究制订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实施办法和发展规划； 2.负责

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及其主办

单位和学分的审批； 3.定期公布已认可的省（自治区、直辖

市）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及其单位名单，并向全国中医药

继续教育委员会推荐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4.组织中

医药继续教育文字教材和声像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向

全国推荐； 5.组织和协调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专业、

各层次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实

施； 6.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医药继续教育工作和项

目的实施进行检查、指导和评价。 第九条 地、县两级成立中

医药继续教育领导小组，负责本地区中医药继续教育的管理

和实施。 第十条 中医药事业、企业单位要有部门或专兼职人

员管理中医药教育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划与指导下，

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本单位的中医药继续教育活动。 第三章 



内容与形式 第十一条 中医药继续教育的内容要适应各类中医

药专业技术人员的实际需要，注意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

。 第十二条 不同层次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内

容和重点应有所区别； 初级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主要结合岗

位工作的需要，加强专业培训，充实专业知识，培养独立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初级中医专业

技术人员，主要参加和接受中医住院医师培训。 中级中医药

专业技术人员主要结合本专业工作，学习本专业和相关专业

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信息，增新和拓宽专业知识

，提高专业技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